
闵行区人民政府文件
闵府发〔2016〕62号

闵行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闵行区关于完善2016-2018年度
农业保险保费财政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莘庄工业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委、办、局：
[image: image1.wmf]《闵行区关于完善2016-2018年度农业保险保费财政补贴实施办法》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2016年11月1日

闵行区关于完善2016-2018年度
农业保险保费财政补贴实施办法
为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的风险保障作用，增强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根据上海市农业委员会、上海市财政局、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印发<上海市市级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农委〔2016〕33号）精神，结合我区农业保险工作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指导思想

以提高农业生产抵御风险能力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目标，运用保险机制分散和转移农业风险，维护农业生产者（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权益，更好地发挥农业保险的风险补偿和防灾减灾作用，为闵行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政府引导、农业生产者自主原则

区、镇两级政府要引导农业生产者积极参加农业保险，尊重农业生产者投保意愿，维护农业生产者的自主权益。

（二）坚持财政扶持、保费共担原则
区、镇两级财政应给予政策性农业保险适当保费补贴，农业生产者也应承担一定比例的保费。

（三）坚持市场运作、协同推进原则
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鼓励保险机构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区、镇两级农业和财政部门要共同支持推进农业保险业务顺利开展。

（四）坚持规范流程，公开透明原则
农业保险机构要执行“惠农政策公开、承保情况公开、理赔结果公开、服务标准公开、监管要求公开和承保到户、定损到户、理赔到户”等规定，科学合理设置理赔门槛和理赔标准，做到农业保险业务各环节的公开、公平和公正。

三、保费补贴对象

本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对象为在本区从事农业生产并在本区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办理相关财政保费补贴险种投保手续的农业生产者。

四、保费补贴险种

2016至2018年，本区财政给予保费补贴的农业保险险种共5大类13项。

（一）种植业类：水稻、麦子、蔬菜、水果保险险种；

（二）养殖业类：淡水水产养殖保险险种；

（三）种源类：杂交水稻制种保险险种；

（四）涉农财产类：大棚设施、农机具综合、涉农企业财产保险险种；

（五）其他类：蔬菜成本价格保险、产品责任保险、农产品食用安全责任保险、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一线农业生产人员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险种（单位保额和费率标准根据年度保险方案另行确定）。

五、保额和费率标准

单位保额和费率标准详见附件。

六、保费补贴标准

财政对上述险种的相应单位保费按以下标准给予补贴，补贴资金由中央、市、区、镇四级承担，在中央、市补贴基础上，以2012年区级财政补贴资金总量408万为基准，超额部分，由区、街镇各50%承担。投保农户可与农业保险机构协商提高投保险种保险金额，提高保费部分由保户承担。

（一）水稻、杂交水稻制种、麦子、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蔬菜保险保费全额补贴；

（二）蔬菜成本价格保险保费补贴标准为90%；

（三）大棚设施及除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外的蔬菜保险险种保费补贴标准为70%；

（四）淡水水产养殖保险保费补贴标准为60%；

（五）农机具综合、产品责任保险、农产品食用安全责任保险、涉农财产保险、涉农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上限100元/人）险种保费补贴标准为50%；

（六）水果保险保费补贴标准为40%。
农户在投保时，先行缴纳自筹部分资金，保单生效（财政全额支付的险种签订后即生效）。

七、工作要求

（一）区、镇农业部门要加强和完善农业保险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区“三农”保险服务中心、镇“三农”保险服务站、村“三农”保险服务点三级服务网络体系，实现农业保险服务体系全覆盖。

（二）区农业保险机构要落实农业保险“五公开、三到户”的工作措施，积极履行农业保险经济补偿义务, 对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进行客观、公正、合理的定损,及时拨付赔款。

（三）区、镇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的精细化管理和监督检查，对于发现有弄虚作假、骗取补贴资金的行为，要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27号）规定进行处罚并追究相关责任。

八、其他

（一）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0日以后施行，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2016年1月1日起至本办法施行前的保费补贴可以按本办法执行。若市级政策发生变化，本办法即作相应调整。
（二）本实施办法由闵行区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附件：1.种植业和养殖业类保险险种单位保额及费率标准

2.种源类农业保险单位保额及费率标准

3.大棚设施保险险种单位保额及费率标准

4.农机具综合保险险种单位保额及保费标准
5.各险种财政补贴比例明细表 

附件1

种植业和养殖业类保险险种单位保额及费率标准

单位：元/亩（吨、头、羽）

	
	险种
	单位补贴保额
	费率
	单位保费

	种植业类
	水稻（亩）
	1000
	2%
	20

	
	麦子（亩）
	400
	3%
	12

	
	蔬菜（亩）
	露地
	3500
	10%
	350

	
	
	保护地
	8000
	6%
	480

	
	水果（亩）
	西甜瓜（夏收）
	2500
	10%
	250

	
	
	西甜瓜（秋收）
	2500
	13%
	325

	
	
	西甜瓜（一茬多收）
	4000
	13%
	520

	
	
	柑橘
	3000
	12%
	360

	
	
	葡萄
	4000
	12%
	480

	
	
	桃
	4000
	12%
	480

	
	
	梨
	4000
	12%
	480

	
	
	草莓（一茬多收）
	12000
	4%
	480

	
	
	其他水果
	3000 
	12%
	360

	养殖业类
	淡水水产养殖（亩）
	鱼
	2000
	2%
	40

	
	
	蟹
	2500
	2%
	50

	
	
	虾
	2500
	18%
	450


附件2

种源类保险险种单位补贴保额及费率标准

单位：元/亩（头、羽）

	险种
	单位补贴保额
	费率
	单位保费

	杂交水稻制种（亩）
	2500
	6%
	150


附件3

大棚设施保险险种单位补贴保额及费率标准

单位：元/亩

	类型
	单位补贴保额
	费率
	单位保费

	GP-C622Z（六型棚）
	23100
	2.2%
	508

	GP-C832Z（八型棚）
	32000
	2%
	640

	GLP-630（连栋棚）
	59000
	1.8%
	1062

	GLP-6330（连栋棚）
	85200
	1.8%
	1533

	GSW8430（连栋棚）
	96000
	1.8%
	1728

	玻璃温室
	430000
	0.15%
	645

	温室薄膜（国产）
	1500
	18%
	270

	温室薄膜（进口）
	2000
	7%
	140

	遮阳网、防虫网
	1000
	10%
	100


备注：实际保险金额按保险标的年折旧率计算。

附件4

农机具综合保险险种单位补贴保额及保费标准

单位：台（套）

	类型
	功率
	单位补贴保额
	单位保费

	农用型拖拉机
	14.7千瓦以下
	6000元
	350元/年

	
	14.7千瓦以上

（含14.7千瓦）
	15000元
	700元/年

	兼用型拖拉机
	14.7千瓦以下
	15000元
	830元/年

	
	14.7千瓦以上

（含14.7千瓦）
	35000元
	1350元/年

	其它自走式农用机械
	10万元及10万元以下
	240元/月

	
	10万元以上至20万元
	260元/月

	
	20万元以上至30万元
	300元/月

	
	30万元以上至40万元
	340元/月

	
	40万元以上至50万元
	400元/月

	
	50万元以上至60万元
	460元/月

	
	60万元以上至70万元
	560元/月

	
	70万元以上至80万元
	600元/月

	
	80万元以上至90万元
	660元/月

	
	90万元以上至100万元
	710元/月

	
	100万元以上至150万元
	930元/月


备注：实际保险金额按保险标的年折旧率计算。
附件5

各险种财政补贴比例明细表

	险种
	市财政（%）
	区镇财政（%）
	自缴（%）

	蔬菜种植（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
	28
	72
	

	蔬菜种植（非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28
	42
	30

	大棚设施
	24
	46
	30

	淡水养殖
	24
	36
	40

	水果（柑橘、葡萄、桃、梨、

西甜瓜、草莓）
	16
	24
	60

	水稻
	80
	20
	

	麦子
	60
	40
	

	水稻制种
	20
	80
	

	农机具综合险
	20
	30
	50

	“冬、夏”保淡
	50
	40
	10

	“春、秋”蔬菜成本价格险
	
	90
	10

	农产品责任险、财产险、

涉农人员意外险
	
	50
	50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

	闵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11月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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